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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理事会主席声明 
 
 

 安全理事会主席在 2011 年 2 月 11 日安全理事会第 6479 次会议上，就安理

会审议的题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安全与发展之间的相互依存性”的项目，

代表安理会发表声明如下： 

 “安全理事会重申，根据《联合国宪章》，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是它的

主要责任，它愿在所审议的所有形势中努力促进持久和平。 

 “安全理事会着重指出，安全与和平密切相关，相辅相成，是实现持久

和平的关键。安理会确认，两者之间的关系复杂、涉及许多方面，并因具体

情况而异。 

 “安全理事会重申，为了支持一国持久摆脱冲突，需要采取全面统筹做

法，实现和加强政治、安全、发展、人权和法治活动之间的协调统一，消除

每个冲突的基本根源。安理会为此申明顾及冲突所涉经济、政治和社会层面

的必要性。 

 “安全理事会申明，各国拥有自主权和承担责任是实现持久和平的关

键。安理会重申，各国当局负有确定优先事项和冲突后建设和平战略的主要

责任，以确保国家拥有自主权。 

 “安全理事会再次强调，必须在规划和开展维持和平行动的最初阶段考

虑并开展建设和平活动，包括制定明确的可以实现的任务。安理会强调，必

须明确联合国维和行动、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和其他相关行为体的作用和责

任，以便根据各国当局提出的具体的建设和平需求和优先事项，按轻重缓急

为其提供支持，切实统筹做出努力。安理会建议，在维持和平特派团的行动

与联合国其他行为体的建设和平活动同时进行时，例如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或

苏丹，应特别注重加强联合国工作的统筹。 

 “安全理事会指出，要成功地完成可能要求维持和平行动在安全部门改

革、裁军、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法治和人权领域执行的任务，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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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安全与发展密切相关的意见，并据此行事。在这方面，安理会赞赏地注

意到，维和人员和维持和平特派团为早期建设和平工作做出贡献，包括为经

济复苏和提供基本服务创造有利条件。安理会承认，这一贡献有助于建立和

加强对特派团的信任。 

 “安全理事会承诺审议维持和平行动如何以最佳方式酌情支持各国当

局提出建设和平优先事项，以及如何根据这些优先事项，支持其他国家和国

际行动体开展建设和平活动，同时自己进行某些早期建设和平工作。安理会

强调，重建、振兴经济和能力建设是冲突后社会实现长期发展和持久和平的

关键要素，在这方面，安理会特别重视国家拥有自主权，并强调国际援助的

重要性。  

 “安全理事会指出，就正在审议的关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项而

言，必须对冲突进行分析，获取相关背景资料，特别是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资

料，因为这些问题是冲突的起因，对执行安理会规定的任务构成挑战，或危

及巩固和平进程。为此，安理会请秘书长确保他提交给安理会的报告中有这

些背景资料。  

 “安理会强调，它认为冲突后的和平具有持久性十分重要。为此，安理

会重申，维持和平特派团的首要目标应是在实地创造条件，实现安全与持久

和平，让特派团可以重组或撤出，以此取得成功。  

 “安全理事会回顾，非法开采自然资源对过去和目前的一些冲突起到推

波助澜的作用。在这方面，安理会确认联合国可以发挥作用，酌情在接获有

关国家要求时，在充分尊重它们对自然资源的主权和它们拥有自主权的情况

下，帮助它们防止非法获取这些资源，奠定合法开采资源的基础，以促进发

展，特别是增强摆脱冲突国家政府管理资源的权能。  

 “安全理事会鼓励在联合国系统内部并在当地和总部与区域、次区域和

其他组织密切合作，以根据《联合国宪章》为其规定的责任，适当介入冲突

和冲突后局势，并表示愿意审议如何改进这种合作。  

 “安全理事会强调，安全和发展行动体在当地采取的统筹行动需要与各

国当局协调，这些行动可大大有助于稳定和改善安全局势，确保平民得到保

护。安理会还指出，为此与民间社会开展合作很重要。安理会申明，如果没

有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就不可能实现持久和平与发展，并强调，建

设和平、和平协定和发展方案的各个阶段都必须让妇女积极参与。安理会表

示愿意在必要时就其议程上的具体局势，与包括联合国机构、基金和方案以

及国际金融机构在内的其他行动体进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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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理事会鼓励会员国，特别是在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的管理

体制中有代表的会员国，促进联合国在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协调一致地开展

工作。  

 “安全理事会重申支持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工作，并愿意更多地利用该委

员会的咨询作用。安理会还确认，需要同委员会协调和对话。安理会呼吁委

员会继续推动采用统筹一致的方法开展建设和平工作，力求确保委员会所支

助的发展和安全活动相辅相成。  

 “安全理事会着重指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可在处理经济、社会、文化

和人道主义问题方面做出贡献，并强调依照《联合国宪章》第六十五条开展

密切合作的重要性。” 

 


